
深圳证券业协会发布券商反洗钱自评估指引 

 

3 月 1 日晚，深圳证券业协会面向行业发布反洗钱相关的最新指引。深证协

表示，为进一步推进深圳地区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创新与发展，建立更加健全有

效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机制，向行业正式发布《深圳地区证券公司洗钱和

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指引（试行）》。  

根据《指引》及央行相关要求，证券公司应于 2021 年底前完成制度建设或

更新，并于 2022 年底前完成首次自评估。  

自评估把握 4 大原则，结果分 5 档  

深证协发布的文件源自今年 1 月央行反洗钱局的工作要求。1 月 26 日，央

行反洗钱局关于印发《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指引》的通知，

要求法人金融机构应在 2021 年底前制定或更新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

制度，以符合《通知》的总体要求，并于 2022 年底前完成基于新制度的首次自

评估。  

《指引》认为，有效的洗钱风险自评估是证券公司做好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工作、有效采取不同措施以管控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的基础。证券公司按照风险

为本方法，对本公司洗钱风险进行持续识别、评估，采取有效控制及全程管理，

缓释风险，进而有效防范洗钱风险。  

《指引》指出，券商在进行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应当遵循四项原则。 

 一是全面性原则。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应当覆盖证券公司与洗钱风

险相关的所有经营地域、全部客户、产品业务（含服务）和渠道；应当覆盖所有

与洗钱风险管理相关的相关部门以及分支机构；充分考虑各方面风险因素，贯彻

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部管理环节。 

 二是客观性原则。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收集有关数据和资料，以充分完整的事

实为依据，力求全面准确地揭示证券公司面临的洗钱风险和管理漏洞。 

 三是匹配性原则。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性质与程度应当与法人证券

公司自身经营的性质和规模相匹配，经营规模较小、业务种类简单、客户数量较

少的证券公司可以适当简化评估流程与内容。 

 四是灵活性原则。证券公司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方法和指标应当根

据经营管理、外部环境、监管法规、洗钱风险状况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自评



估指标和方法。对于风险较高的领域，应当缩短自评估周期，提高自评估频率，

以满足风险自评估的实际需要。  

根据《指引》相关规定，控制措施有效性评估结果的有效程度共分为五级：

非常有效、较有效、一般有效、低效、无效。证券公司固有风险和控制措施有效

性总分与等级之间的映射规则分为高、较高、中、较低、低等 5 档。  

《指引》还规定，证券公司剩余风险评估结果（即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后余下

的风险）按照风险程度由低到高分为 A 级（低风险）、B 级（中低风险）、C 级

（中风险）、D 级（中高风险）、E 级（高风险）五个等级。  

《指引》提出，证券公司应当根据不同的自评估结果，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反洗钱内部控制架构、优化反洗钱系统配置、加强反洗钱工作

人力资源保障、制定持续的整改落实计划等。  

同时，证券公司应当在完成本机构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及内部报告

程序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

深圳市中心支行报送自评估报告。  

处罚重点落客户识别，反洗钱处罚范围扩大  

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截止至 2020 年 3 季度，央行公布的反洗钱行政

处罚金额累计高达 4.9 亿元，罚单数累计 456 笔，其中机构处罚金额约 3.43 亿

元，个人处罚金额约 1008 万元，约有 98%的罚单采取了双罚制。  

关于处罚原因，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一是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

交易记录；二是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三是未按规定履行报送可疑

交易义务；四是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

义务”是处罚最为密集的原因。  

而 2020 年央行开出的首次罚单与往常相比有两点不同： 

 一方面是被罚主体不是券商或银行的分支机构，而是总部。被罚对象除金融

机构外，还包括运营管理部、金融市场部、内控合规部、法律合规部、信息科技

部、信用卡中心、小微金融、直销银行、经纪及财富管理部、零售业务部等多个

部门的高管，涉及面颇广。 

 二是在第三季度在某证券公司营业部及某财产保险公司分公司的罚单中，

首次明确列示对反洗钱专员的处罚。因此，义务机构应加强对一线反洗钱人员的



反洗钱意识及技能培训，持续地开展反洗钱合规宣导，梳理及完善反洗钱一线岗

位的职责以及标准作业程序。 

 2020 年，在港 3 家中资券商也收到了香港证监会开出的反洗钱处罚。 5 月

18 日，西南证券附属公司西证国际证券的下属公司西证香港在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方面存在内部监控缺失及监管违规，遭香港证监会谴责及罚款 500

万元；6 月 22 日，国泰君安香港公司因违反有关打击洗钱及其他监管规定，遭

香港证监会谴责及罚款 2520 万元；6 月 23 日，香港证监会公布禁止国信证券

（香港）经纪有限公司前负责人员、董事兼交易部主管朱丽华重投业界，为期 12

个月，因为朱丽华在处理第三者存款时违反了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监

管规定而对其作出的处分。 

（ 来 源 ： 财 联 社 。 转 引 自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反 洗 钱 研 究 中 心 。 网 址 ：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9459。时间：2021 年 2 月 22 日。访问时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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